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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康市人民法院公告
（2018）浙0784民5707号

被告：李振强，男，汉族，1977年12月8日出
生，住浙江省永康市石柱镇新店村新南路 18 号，
公民身份号码：330722197712082310：原告
姚俊超与被告李振强、章宜静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因无法向你直接送达诉讼文书，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依法
向你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举证期限为公告期
届满后十五日。开庭时间为 2018 年 11 月 28 日
上午9时10分，合议庭组成人员蒋晓广、徐伟军、
倪振星，开庭地点为永康市人民法院石柱法庭二
号审判庭。逾期无正当理由未到庭，本院将依法
缺席裁判。

（2018）浙0784民初5996号
被告：陈佩娟，女，汉族，1977 年 10 月 26 日

出生，住浙江省永康市前仓镇前仓村老街 3 号，
公民身份号码：330722197710262326：原告
王贵福与被告李宇钦、陈佩娟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因无法向你直接送达诉讼文书，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和证据副本、开庭传票、
民事裁定书、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判后答
疑告知书、民商事诉讼须知。原告诉讼请求：
一、判令两被告立即共同支付原告王贵福货款
共 1616814 元 并 赔 偿 利 息 损 失（利 息 损 失 从
2014 年 11 月 1 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
次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款清之日止）；二、判令
由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
期限为公告期满后十五日，举证期限为答辩期
届满后十五日。开庭时间为 2018 年 12 月 14 日
上午 9 时 10 分，合议庭组成人员蒋晓广、徐伟
军、倪振星，开庭地点为永康市人民法院石柱法
庭二号审判庭。逾期无正当理由未到庭，本院
将依法缺席裁判。

（2018）浙0784民初2482号
被告：蔡正华，男，1959 年 5 月 9 日出生（身

份证号：330722195905092612），汉族，住浙
江省永康市前仓镇法莲村 33 号。被告：黄惠红，
女 ，1970 年 10 月 14 日 出 生（身 份 证 号 ：
330722197010145524），汉族，住浙江省永康
市前仓镇法莲村 33 号：原告吕岩妙与被告蔡正
华、黄惠红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
你们去向不明，无法直接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本院(2018)浙0784民初2482号民事
判决书。判决内容如下：由被告蔡正华、黄惠红
归还原告吕岩妙借款人民币 31000 元并支付利
息（利息从 2016 年 9 月 25 日起按月利率 1.5%计
算至实际还款之日止）。款限判决生效后五日内
履行完毕。如被告未按上述判决指定的期间履
行给付金钱义务，则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应当加倍支付
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722 元，
公告费 400 元，合计 1122 元，由被告蔡正华、黄
惠红负担。请你们自公告之日起六十日内来本
院石柱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未领取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
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
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未提起上诉，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2016）浙0781民初3224号
被告：王志广，男，1975 年 10 月 26 日出生

（身份证号：330722197510263017），汉族，住
浙江省永康市舟山镇里木坦村 160 号：原告浙江
永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王志广
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去向不明，
无法直接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6)浙0784民初322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
容如下：由被告王志广归还原告浙江永康农村商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本金 9214.11 元并支付利
息、滞纳金（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止的利息为
1568.47 元，滞纳金为 2796.61 元，自 2016 年 4 月
28日起的利息按日万分之五计算，滞纳金按每月
最低还款额未还部分的 5%计算，滞纳金每月最
低1元，最高500元）。款限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
履行完毕。如被告王志广未按上述判决指定的
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则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应当加
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
140 元，公告费 400 元，合计人民币 540 元，由被
告王志广负担。请你自公告之日起六十日内来
本院石柱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未领取则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
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未提起上诉，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2018）浙0784民初3271号
吕慧华：本院受理原告吕俊杰与被告吕慧

华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采用
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判决书，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向你公
告送达（2018）浙 0784 民初 3271 号民事判决
书。判决如下：一、由被告吕慧华归还原告吕俊
杰借款人民币 15 万元并支付利息（利息自 2018
年 3 月 28 日起按月利率 2%计算至实际还款之
日止）；二、由被告吕慧华支付原告吕俊杰为实
现本案债权所支出的律师代理费 5000 元。上
述第一、二款项限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履
行完毕。如被告未按本判决确定的期限内履行
金钱给付义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应当加倍支付迟延
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3400 元，保
全费 1320 元，公告费 400 元，合计 5120 元，由被
告吕慧华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
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
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
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8）浙0784民初3357号
陈刚毅（330722196203220039）、陈红历

（330722196806160012）：本院受理原告王小
英与你们保证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满
60 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
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
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
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8）浙0784民初3359号
陈 刚 毅, 男, 汉 族 ，公 民 身 份 号 码 ：

330722196203220039,住浙江省永康市西城
街道九铃中路 2029 号：本院受理原告王小英与
被告陈刚毅保证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满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上诉期限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次日起15日。

（2018）浙0784民初3452号
童清：本院对原告蔡小君与你保证合同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
浙 0784 民初 3452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2018）浙0784民初3534号
马浪：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永康农村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马浪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
已审理终结。因采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判
决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
二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18）浙 0784 民初
327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由被告马浪归还
原告浙江永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信用
卡透支本金11469.22元及利息、违约金（利息、违
约金自 2017 年 10 月 10 日起按年利率 24%计算
至款清之日止）。款项限本判决生效后三日内履
行完毕。如被告未按本判决确定的期限内履行
金钱给付义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应当加倍支付迟延
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134 元，公告
费400元，合计534元，由被告马浪负担。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8）浙0784民初3654号
金宇、王勇：本院对原告吴明有与你们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2018）浙 0784 民初 3654 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2018）浙0784民初4246号
被告：沈紫纯，女，1997 年 11 月 27 日出生，

汉族，住浙江省永康市前仓镇新下村 141 号，公
民身份号码：330784199711272620：原告王
方与被告章通快、章爱青、沈紫纯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去向不明，无法直接送
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
条的规定，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8)浙 0784
民初 4246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如下：一、由
被告章通快归还原告王方借款人民币 400000元
并支付利息（利息从 2016 年 9 月 25 日起按年利
率 15%计算至实际还款之日止，扣除已支付的
30000 元）。款限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履行完
毕。二、驳回原告王方的其他诉讼请求。如被告
未按上述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则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
三条之规定，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
利息。案件受理费 8350 元，由被告章通快负
担。请你自公告之日起六十日内来本院石柱法
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未领取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
提起上诉，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2018）浙0784民初4935号
蔡正华（住浙江省永康市前仓镇法莲村 33

号，公民身份号码：330722195905092612）；
黄惠红（住浙江省永康市前仓镇法莲村 33 号，公
民身份号码：330722197010145524）：本院在
审理原告秦联梅与被告蔡正华、黄惠红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采用其他方式无法
向你们送达民事判决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

（2018）浙 0784 民初 4935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
如下：由被告蔡正华、黄惠红归还原告秦联梅借
款人民币 60000 元并支付利息（利息自 2016 年
12 月 9 日起按月利率 1.5%计算至实际还款之日
止），款限判决生效后七日内履行完毕。如两被
告未按上述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
则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
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
息。本案案件受理费 750 元（已减半收取），由被
告蔡正华、黄惠红负担。请你们自公告之日起六
十日内来本院 526 办公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
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
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2018）浙0784民初3050号
马伟仁、高秀英（住址均为：浙江省永康市西

溪镇楼山坑村 85-1 号，公民身份号码分别为：
330722198201025335、33072319830730
3766）：本院受理原告王荣美与你们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
达本院(2018)浙 0784 民初 3050 号民事判决书。
本院判决如下：一、由被告马伟仁归还原告王荣
美借款本金人民币 51300 元，款在判决生效后五
日内履行完毕。如果被告马伟仁未按本判决指
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
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预收案件
受理费 1358 元，应收取 1082 元，公告费 400 元，
合计人民币 1482 元，由被告马伟仁负担。限你
们自本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龙山法庭领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并在提交上诉状
时一并预交诉讼费用 1082 元，上诉期满七日内
仍未交纳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金华市中级
人民法院专户名称：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财政
汇缴专户）；开户银行：中国农业银行金华市分行
营业中心或直接交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收费室；
汇入账号：19699901040004090。

永康市东城街道绍童村文化礼堂改
造工程（约 40 万元），现根据相关规定第
二次面向社会公开招标。报名条件：建
筑工程叁级及以上资质的企业。报名时
间：2018 年 9 月 13 日至 14 日 16 时止。
报名地点：永康市东城街道办事大厅。

联系电话：13506796160
永康市东城街道绍童村

浙江八婺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
2018年9月11日

招标公告
永康市江南街道园周村现有一层房

屋5幢、水面160亩，对外招租。

另有 1 幢高档民宿对外承包，请有

意者前来报名。

报名时间：2018 年 9 月 11 日-15 日

17时止

联系电话：13566915029 695985

永康市江南街道园周村股份经济合作社
2018年9月10日

招 租

注销清算公告
永康市优凯华商务信息咨询有限公

司于2018年9月10日经股东决定，决定
终止经营注销公司，并成立清算组。请
各债权人自本公告之日起 45 天内，凭有
效证据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逾期
不报视为自动放弃。

清算组联系地址：浙江省金华市永
康市石柱镇阳龙村

联系人：孔凌云
联系电话：13967924813

永康市优凯华商务信息咨询有限公司清算组
2018年9月10日

永康市天然气母站及加气站工程设计、采购、施工
（EPC）总承包，根据有关法律法规规定，拟向社会公开招
标。现将报名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工程概况：本次工程规模为 10×104Nm3/d 的
CNG母站及配套70m高压管道、汽车加气站（CNG日加气
能力1×104Nm3/d，LNG日加气能力1×104Nm3/d）。

二、工程地点：永康市江南街道西徐村
三、工程预算：3664.7万元
四、资质要求：要求具有机电安装工程施工总承包壹级

及以上资质的企业，并具备特种设备安装改造维修许可证
GC2 级；项目经理需由取得贰级及以上机电工程注册建造
师资格证书的人员担任；本项目不允许联合体。

五、报名时间：2018年9月13日至9月14日17时止
六、报名地点：永康市高川花苑物业楼三楼
七、联系电话：0579-87180777 18257866877
八、施工企业报名时需携带下列材料：介绍信、企业营

业执照、资质证书、安全生产许可证、特种设备安装改造维
修许可证、项目经理建造师资格证书复印件加盖公章，并装
订成册。

永康市弘和燃气有限公司
浙江方圆工程咨询有限公司永康分公司

2018年9月10日

招标公告

芝英镇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重要节
点景观提升工程施工监理招标，请有综
合资质或市政公用工程丙级及以上监理
资质的企业携法人证书或授权委托书、
受托人身份证、营业执照、资质证书、项
目负责人等证书原件及复印件盖公章于
9 月 11 日至 13 日 17:30 前到世贸南楼
1405报名，电话：18957965177。

浙江省房地产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2018年9月10日

招标公告

讣 告
慈母杨岁华，原永康市粮食局再就业服务中心副科级离休干部，因病医治

无效于2018年9月9日23时37分辞世，享年88岁，感谢杨岁华生前亲朋好友、

同事以及医护人员的关心，遵其遗愿，丧事从简。

长子：杨健 儿媳：吕超桂 孙子：杨 帆 孙媳：应思怡 曾孙：杨子骞

次子：杨震 儿媳：张伟华 孙子：杨皓然 泣告

2018年9月11日

讣 告
原永康市粮食局再就业服务中心副科级离休干部杨岁华同志，因病

医治无效于 2018 年 9 月 9 日 23 时 37 分辞世，享年 88 岁，感谢杨岁华同

志生前亲朋好友、同事以及医护人员的关心，遵其遗愿，丧事从简。

谨此讣告

永康市粮食局再就业服务中心

2018 年 9 月 11 日

永康市城西新区楼塘村有一块位
于松石西路旁的 1000m2 空地出租，价
格面议。

另有松石西路 1285 号 100 套单身
公寓毛坯房整体出租，价格面议。

联系电话：15058589911
13335969007

永康市城西新区楼塘村村委会
2018年9月10日

出 租

开设专业：大专/本科设会计/工商企业管
理/财务管理/英语/法律/建筑/工程造价/土
木工程/金融/教育学/小学教育/学前教育/行
政/营销/计算机/保险/药学/物流/环境工程/
人力资源/交通工程等。

★特设高中+大专连读班（高中免费读）
高中班招初中生，大专招高中同等学历，本

科招大专毕业生。（学习方式：分面授、网络班）
毕业由浙江理工大学等校颁发高中/大

专/本科毕业证书，国家承认学历，教育部电子
注册。本科符合条件授予学士学位。

报名认准：下园朱 20-1 号海洋职业学校
（南苑路与下园朱交叉口，交通工程公司隔
壁 ） 87112335，87181827，13858909339

（659339）；微信号：yk659339

2018秋高中/大专/本科招生
浙江理工大学/西南财经大学/嘉兴学院

招生马上结束，欲报从速!

道歉书
本人陈菁，因制作转发“建设局某

领导家属拆承重墙”的诋毁视频，对视
频中提到的永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造成了极大的负面影响，对此向该局表
示郑重道歉，并登报致歉。该视频内容
未经核实，纯属虚构，与永康市住房和
城乡建设局无任何瓜葛。任何人若再
转发此视频，将向公安机关报案，追究
其法律责任。
道歉人：陈菁（身份证号码330722198808235515）

2018年9月4日

2018年9月11日 星期二

广告热线：87138766 87116533 07广而告之


